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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第二环保督察组向我市转办的群众信访举报件及地方查处情况一览表 （第十八批 2018年7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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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新宁县回龙寺镇红星村3

组“姚勇养猪场”，养生猪500

多头，场界离村民住房和村学

校均为100米左右，养殖噪声、

外排废水、散逸臭气严重影响

周边村民生活。环保督察期间

新宁县环保局曾到现场检查。

现该养猪场在铺设排水管道，

管道末端为周边某小溪。

洞口县原劳动局办公楼地

界（砚龙路）某施工工地，每天

早晨从5:00开始至晚上7:00

段施工，工程机械运行噪音扰

民；施工污水直排回龙洲河。

邵阳市双清区邵阳大道社

会福利院后门处，生活垃圾露

天堆放，臭气熏天，滋生大量蚊

虫，严重影响周边居民生活。

大祥区迎春路鑫园小区

内，某居民利用车库饲养了4-5

只狗。每天早、中、晚喂食时间

段，狗一直叫，噪音严重扰民；

车库门一打开就臭气熏天，对

周边居民生活造成影响。

邵东县界岭镇爱岩村新岩

1组“某生态环保砖厂”，产生

的扬尘、噪音对周边居民生活

造成严重影响。该厂建设期间

共砍伐几十亩树林，毁坏几十

亩山地。要求调查处理，恢复生

态林地。

邵阳县塘田市镇屏风村
(原肖八村)某生态养殖场，污
水直排，臭气熏天，对村里饮用
水源造成污染，严重影响周边
村民的正常生活。

隆回县滩头镇大底村 4 组
“富畅采石场”，没有采取任何
防尘措施，粉尘污染严重。采石
场放炮影响地下水源，造成地
下水缺乏。

隆回县桃洪镇花门村 1 组
（距隆回县环城路加油站 700
米左右）某非法煤球加工场，场
界离居民区约 100 米，粉尘经
雨水冲刷直排到周边农田，粉
尘、噪声污染严重。

绥宁县长铺子苗族侗族乡
“哨溪口电站”清底淤泥、砂石
废料露天堆放在村民农田旁
边，一到雨天就被雨水冲刷进
农田，几十亩农田被毁坏，农作
物颗粒无收。

绥宁县“寨市水厂”系国家
农村饮用水安全工程之一，取
水磨力水溪（原为农业灌溉用
水水源），于 2014 年冬开工建
设，2016年5月开始供水，但存
在项目建设没有深入考察研
究，水源地选址不合理；工程建
设水管材料不达标，经常承受
不了供水压力自然爆破，导致
不能正常供水；供水的水质差，
浑浊不清，呈黄红色，伴有恶
臭，严重影响寨市人民的身体
健康。原“寨市自来水厂”取水
黄桑河，水量较大，日处理量能
供应六七千人正常使用，但于
2016 年 5 月被政府责令关闭。
请求解决供水不及时和水质差
的问题。

城步“金石矿业有限公司”
于2018年5月20日下午、6月9
日下午、6月11日晚至12日早上
将尾砂污水直接排入河道中。春
耕之际，金水村村民抽水耕田，
导致稻田受损。村民曾向有关部
门举报反映，未得到解决。信访
人要求：矿业方对造成的污染损
失进行赔偿协商；将尾砂污水及
时处理，并确保再无尾砂污水污
染环境情况；未妥善处理前，矿
业方不能生产，如强行生产造成
群体事件，一切后果由矿业方或
相关职能部门负责。请现场核
查，并依法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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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核实情况

1.环保部门调查该养殖场未在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办理建设项目环评审批手续，未建设雨污分

流系统，养殖生产废水未完全收集至沼气池，有部分养殖废水直接外排至旁边小溪；

2.畜牧水产局核实该养殖场离夫夷江约5公里，根据《新宁县畜禽养殖分区发展规划》，该养殖场属

于限养区。

原劳动局的旧办公楼已拆除，建筑施工于6月23日停工，建筑垃圾基本拉走，正在办理相关手续。施

工场地没有安装污染物防治设施，没有按照要求进行围挡和对裸露的渣土进行覆盖。

现场未发现施工现象，更没有噪音，也未发现污水直排入河的现象，附近河流清澈。

2018年7月9日，石桥街道办事处环保站会同城管办、和谐路社区工作人员对现场进行查看调查，

调查发现：邵阳大道社会福利院后门处确实露天堆放大量生活垃圾，发生异味较大，对周边居民有一

定影响。

7月9日，百春园街道和区城管局工作人员到现场进行调查，证实车库内确实存在养狗和臭气熏天的

现象。

关于产生的扬尘对周边居民生活造成严重影响问题。邵东县环保局工作人员在现场核查，发现该公司

工业固体废渣未入棚进行综合利用，擅自倾倒在路旁，露天堆放，未采取防扬尘措施，造成道路扬尘较重。

关于产生的噪音对周边居民生活造成严重影响问题。该公司噪声源主要为挖掘机、装载机、破碎机、真

空挤压机等机械设备运行噪声，采取了隔音降噪措施，靠近居民区一面采取了双层隔音降噪措施。2017年7

月12日该砖厂委托湖南中润恒信环保有限公司对废气、噪声进行了监测，监测报告(编号:BG-17070031)噪

声排放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表1中2类排放限值。

关于砍伐几十亩树林、毁坏几十亩山地的问题。2014年4月，邵东县林业局对该砖厂做出了允许临时占

用林地1.42公顷的行政许可（邵林字[2014]32号）。2016年12月，该砖厂因临时占用林地期满后仍继续占

用，同时超审批范围占用林地2.06亩，邵东县林业局森林公安局对其作出了“责令限期三个月内恢复原状，

并罚款439700元整”的行政处罚（邵林林行决字[2016]第0056号）。2017年6月，经森林公安局处罚后，经该

砖厂申请，邵东县林业局对该砖厂做出了允许临时占用林地1.9240公顷的行政许可。经现场核实，该砖厂

未超出临时占用林地的审批范围。2017年5月3日，邵东县国土资源局将爱窑砖厂法人宋少甫非法占用农用

地一案移送县公安机关侦查。县公安局当日刑事立案，对宋少甫依法刑事拘留。

经调查，群众反映的邵阳县塘田市镇屏风村（原肖八村）某生态养殖场，实为湖南屏峰生态养殖开发
有限公司，与省环保督察组交办的第十四批D2018070413号交办件反映的为同一家公司，2012年办理了
环保审批手续（邵环批字〔2012〕10号）。经现场监察，群众反映的情况部分属实。（一）猪粪、废水未经处理
直接往山下排放。现场检查发现该公司H2栋西侧私设有排污口，养殖过程中产生的废水未经处理直接
外排。（二）造成地下水体受到严重污染，村里的井水不能饮用。经监测不属实。2018年7月6日我县环境
监测站工作人员分别在污水处理站总排污口、H2栋栏舍西侧排污口、大坪村罗家院子公用井采集水样带
回监测。根据我县环境监测站出具的监测报告，大坪村罗家院子两口公用井水各项指标均符合国家《地
下水质量标准》III类标准。

经调查了解，该采石场采用湿式作业的方式进行生产，对破碎系统的产尘点采用喷淋降尘、洒水降
尘等方式降低扬尘。采石场有2台洒水车，对运输道路进行不定时间的洒水降尘作业。按照《隆回县环境
保护局“蓝天保卫战”相关行业整治要求》，该采石场于6月19日与中天彩钢签订了封闭式彩钢棚的工程
承包协议，计划工期30天。

该采石场采用深孔爆破技术，并委托隆回县飞龙爆破工程有限公司进行爆破作业，符合《小型露天
采石场安全管理与监督检查规定》中的有关规定。

经调查，信访事项反映的某非法煤球加工厂为桃洪镇刘海平煤球厂。该煤球厂位于花门村1组，占地
面积约2亩，现有制煤球机器3台、装载机2台、搅拌机1台、传输带3条。

该煤球厂位于花门村村道旁边，煤炭露天堆放，没有采取降尘、防雨、防渗措施。下雨时，雨水冲刷煤
炭后直接流入到周边农田，对周边环境造成了影响。

哨溪口水电站建于2004年，经有关部门批准，属合法电站。现因该电站修大坝，大坝以下受涨洪水影
响，年积月累导致河床抬高，流水长期冲击河道右岸河堤，并影响左岸的农业生产，当地老百姓要求疏通
河道并修建防洪堤。应群众要求，该电站于2017年9月投入9万多元修建防洪堤120米并疏通了河道，把
砂石堆在河道两侧用于保护河堤。另外，疏通河道挖出的砂石并没有对外出售，而是堆放在防洪堤与农
田堡坎之间，间接地保护了左岸的农田。2018年6月该河道受降水影响引发洪水，由于河道得到疏通、防
洪堤也修建完好，农田堡坎有砂石堆的保护，左岸的农田没有被洪水冲毁，农田禾苗长势良好。

2018年7月11日，分管水务副县长带领县水务局相关负责人到现场查看，并对哨溪口电站工作人员
及哨溪口村村书记进行调查询问，均表示电站在清理河道、修建河堤对旁边的农田没有造成影响。

2018年7月10日,我县组织水务局、卫计局、疾控中心、寨市乡政府等单位就相关情况进行了调查核实:
1.水源地选址问题。经查：寨市水厂水源地选址磨刀水，是根据当时寨市乡政府和村委会研究确定

的。设计单位设计时，县水务局委托绥宁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对水源水进行了检测，检测结果表明：该水
源水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水量满足供水要求，水源上游无人居住，农田全部抛
荒。水源地选址合理。

2.管材质量不达标问题。经查：工程建设所用管材为PVC-M聚氯乙烯管，厂家是江阴市星宇塑胶有
限公司产品，该公司从2006年至2013年连续八年入选全国农村饮水安全工程材料设备产品信息年报。
公司供货时提供了《产品出厂合格证明》，管网运行时也没有出现自然爆破现象。供水有时不正常的主要
原因有：老百姓拒交水费，部分群众经常不关龙头，用水不节制，有的人甚至私自把水表拆了或与自家修
建的自来水串连，让水白白浪费。寨市水厂没有建成前，寨市是由老水厂从莳竹水抽水供水，每天用水量
不到400吨。目前寨市水厂供水量每天不少于1000吨，但有时地势高的用户仍然缺水，导致供水不正常。
形成了“拒交水费—浪费水—供水不正常—拒交水费”的恶性循环。

3.水质的问题。经查：水厂投产运行后，县城乡水质检测中心多次对寨市水厂的供水水质进行检测，
没有发现水质不合格情况。2016年8月，东门村部分村民为了达到要求政府补偿的目的，在取水口上游本
已弃耕荒芜的田地里挖鱼塘。鱼塘关水时，水厂水源不足；鱼塘放水时，造成水资源浪费。鱼塘周期性关
水、放水，造成水厂供水不正常。同时，到处乱挖鱼塘，使得地下铜浸泥水浸出。群众意见非常大，要求将
取水点上移，避开鱼塘和铜浸泥水。县水务局采纳了此意见，将引水点上移了400多米，有效地避开了鱼
塘和铜浸泥水。之后，部分村民在新的水源点上游又挖鱼塘，人为破坏饮用水源。因水源水中有铜浸泥
水，居民担心水质问题。为了打消居民对水质问题的疑虑，2017年2月21日，绥宁县水利建设项目管理中
心委托绥宁县疾控中心对寨市水厂出厂水和末梢水进行了检测，检测结果表明：出厂水、末梢水所检项
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饮用水GB749-2006卫生标准。据测算水质消毒成本大约需要0.4元/吨。寨市水厂
每天消毒费用约400元，用户拒交水费，致使水厂无法正常运行。

4.原寨市镇水厂被政府责令停业的问题。经查：原寨市镇老水厂始建于1985年，在新水厂投产前，寨
市镇供水是由原寨市镇老水厂供水，从莳竹水取水至清水池直接供居民用水，日供水量约400吨，没有沉
淀和消毒设施，供水水质没有保障。当地居民强烈要求新水厂管网延伸覆盖原水厂所有供水区域，并多
次向水务局和寨市乡政府提出诉求。原水厂经营者也多次要求水务部门收购其水厂，并且为了达到被收
购的目的多次对新水厂建设阻工，致使新水厂的管网建设无法顺利推进。为了解决上述矛盾，县水务局、
寨市乡政府和寨市镇老自来水厂经营者多次协商，2016年3月31日，绥宁县水利建设管理中心和寨市老
水厂签订了寨市老水厂管网收购协议。不存在被政府责令停业的问题。

2018年6月12日，县安全生产和环境保护局接到举报投诉城步金石矿业外排污水影响河流水质，立
即安排执法人员现场调查。根据调查，6月11日晚开始降大雨，该矿尾砂库底部涵管接口处破裂，雨水汇
集尾砂库涌水冲洗尾砂排出流入金水河；6月12日6时许，矿山工作人员发现问题才对裂口进行封堵，尾
砂停止外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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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和整改情况

1.县环保局鉴于姚勇生猪养殖场规模较小，未达到规模养殖标准，

2018年 7月4日对该养殖场下达了《环境监察意见书》（新环监意见﹝

2018﹞22号），要求该养殖场在2018年7月30日前办理好环保备案手续，

建设好雨污分流系统，完善污染防治设施，确保养殖生产废水不外排。目

前，该养猪场正在整改。

2.回龙寺镇人民政府2018年7月4日对该养殖场下达了《责令停止

排污决定书》，要求其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并依法进行整改。目前，该养殖

场已经停止排污，存栏生猪也已全部处理完毕，对原已污染的周边空地、

田土、水沟处理完毕，恢复原状。其厂房正在按相关要求进行整改，养殖

场与新宁县绿源环保公司达成意向，技术人员到现场作出粪污处理设计

方案。待整改完成后经县环保局和县畜牧局验收通过后方可重新养殖，

必须控制养殖规模。

3.畜牧水产局密切跟踪监督该场环保整改情况，督促猪场迅速将整

改措施落实到位。

1.针对存在的问题，县建筑工程安全监督站下发了《洞口县建筑工

程安全生产监督检查整改通知书》要求整改。该施工工地接到通知后，对

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立行立改，至7月12日对裸露渣土进行了覆盖，正在

建设围挡。2.该建设项目方未取许可之前不得开工建设；3.按照法律规

定，严禁在休息时间（22:00—6：00）组织施工及中午休息时间进行产生

噪音的施工。需进行连续作业时按规定程序办理，取得许可、公示后方可

作业。

石桥街道办事处环保站及城管办的工作人员到现场勘查后发现，该地

段原属石桥街道和谐路社区，原有居民五六十户左右。社区安放了垃圾斗，

并有专人清理。后因旧城改造拆迁，现只有1户居民居住，社区就把垃圾斗搬

离。由于该地段属和谐路社区与马鞍村接合部，所以附近马鞍村居民经常把

垃圾丢到该处，造成垃圾越堆越多。7月10日晚上，社区组织多名人员将垃

圾连夜清运。在清运完后，石桥街道办事处政协联工委主任马小科组织和谐

路社区及马鞍村相关负责人召开会议，就以后清扫工作达成一致意见。

百春园街道和区城管局工作人员立即联系业主，并下达限期改正通

知书，要求其在7月12日前处理到位，并消除异味。7月12日，百春园街

道和区城管局工作人员再次复查，业主已将狗处理，并在车库内喷洒空

气清新剂。

1.在生产区与居民区中间加装围档。2018年6月29日，由界岭镇人

民政府责令邵东县爱兴建材有限公司在生产区与居民区中间加装了围

挡，用于隔音及隔尘。

2.将工业固体废渣入棚。由邵东县环保局责令邵东县爱兴建材有限

公司于2018年7月15日前将生产中产生的工业固体废渣入棚，并将因

砖厂未及时将废渣入棚产生的道路扬尘进行清扫、洒水降尘。对厂区附

近道路要增加清扫频次，保持道路清洁，以减少沿途车辆运行过程中产

生的扬尘污染。由邵东县环保局对该违法行为立案查处，预处罚人民币

5万元。

3.增设降噪及喷淋设施。2018年6月30日，界岭镇人民政府督促该

公司对破碎等工序增设降噪及喷淋设施。2018年7月2日，该司购买了

一台洒水车，专门用于道路及厂区喷淋除尘。

1.对该公司私设排污口排放养殖废水的环境违法行为依法严厉处
罚。

2.落实限产减排措施，减少污染物排放。
3.在12月30日前完成粪污处理设施、“雨污分离”设施、干湿分离设

施整改。完善喷灌系统，污水经沉淀、氧化塘处理后经喷灌系统实行资源
化综合利用。

目前，该公司已按要求开展环保整治。我县将加大对该公司的监管
力度，督促该公司严格按照环保要求整改到位，消除对周边环境的影响。

2018 年 7 月 7 日，县环保局执法人员对该采石场进行检查，该采石
场处于停产状态，正在搭建全封闭式彩钢棚。为防止该采石场未经许可
生产，县环保局对部分生产设备进行了查封。

2018 年 7 月 9 日，县环保局执法人员再次前往该采石场进行检查，
该采石场处于停产状态，正在组织工人修建钢架棚。

（一）2018年7月10日，桃洪镇人民政府向刘海平煤球厂下达了《限
期拆除生产设备通知书》，县环保局向刘海平煤球厂送达了《责令限期恢
复原状决定书》，责令该煤球厂于2018年7月18日之前将生产设备及其
他设施自行拆除到位，并对场地进行清理。（二）刘海平承诺在2018年7
月 12 日拆除设施，7 月 18 日前拆除到位，如不按期拆除到位，自愿承担
强拆费用。（三）2018年7月12日，县环保局现场检查时，该煤球厂正在进
行拆除工作。

哨溪口水电站在下游合理疏通河道，并砌筑了 120 米的防洪堤，既
有利于汛期泄洪，又可防止左岸农田堡坎被洪水冲毁，对左岸的农田有
明显的保护作用。从现场来看，左岸的农田禾苗没有被水毁，长势较好，
举报人所反映的“几十亩农田被毁坏，农作物颗粒无收”的情况不属实。

1.水厂扩建工程未完成前，加强水厂管理，保证水质合格。责成乡镇
供水公司加强寨市水厂的管理工作，坚持24小时有人值班，坚持水质消
毒工作，加强职工培训，规范操作，县疾控中心不定期对水质进行抽检，
确保水质合格。

2.加快寨市水厂扩建工程的建设进度，尽快完成建设任务，彻底解
决水质差，供水不正常问题。会议决定：由县水务局具体负责，四个月内
完成扩建任务。县委督察室一个星期督察一次进度，严格责任追究。目前
项目进展顺利，已选定了水源点和厂址，完成了初步设计，施工图预算已
通过财政评审，选定了招标代理公司，7月11日发布了招标公告。各项工
作按计划有序推理。扩建工程完工后，督促用户交纳水费，节约用水。从
而彻底解决寨市水厂水质差、供水不正常问题。

2018 年 6 月 13 日，县安全生产和环境保护局对城步金石矿业有限
公司未采取有效的相应防范措施造成工业固体废物流失、渗漏立案查
处。6 月 15 日，向其下达《责令限期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责令停产整
治事先（听证）告知书》《行政处罚事先（听证）告知书》；6 月 26 日，向其
下达了《行政处罚决定书》，罚款 5 万元，并下达《责令停产整治决定
书》，责令其停产整治。7 月 11 日，该公司缴纳罚款 5 万元。目前该公司
正在停产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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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8日，省第二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市交办了第十八批群众信访举报件，相关
县市区政府向督察组反馈整改情况。现将第十八批的办理情况向社会公布，希望举报人
和其他群众对所有信访举报件办理情况予以监督。

省第二环保督察组公告（十八）


